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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注重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

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的

协调的报告，＠

1. 同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载

的意见和评论；

2. 将上述报告内的意见和评论，以及第五委员

会在讨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提交各有关组织；

3. 演秘书长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第五委员会

的有关讨论所引起的并须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注意和采

取必要行动的问题，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提送这些

组织的行政首长，

4. 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送交审计委员会、外聘

审计团、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以供它们

参考；

5. 决定咨询委员会应依下列办法提出行政和预

算协调的报告1

(a) 1982 年起，每两年报告一次，报告应载有

对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预算的详尽分析；

(b) 在间隔的年度，报告应限于载列表格资料，

必要时并载列对联合国系统共同的行政和预算问题所

作的特别研究。

1981 年 12 月 18 日

笫 105 次全体会议

36/230. 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的影响

1. 清秘书长就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对联合国

经常预算的影响编制一份详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1

2, 又清在上述研究报告中开列过去三个两年期

中联合国各组织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和货

币不稳定所造成的损失数额。

1981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36/231.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A 

大会，

审查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

回顾其 1946 年 2 月 13 日第 14(1) 号、 1963 年 12

月 11 日第 1927(XVIII) 号、 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2118

(XX) 号、 1972 年 12 月 13 日第 2961 C 和 D(XXVII)

号、 1976 年 12 月 14 日第 31/95A 和 B 号、 1979 年 10

月 25 日第 34/6B 号等决议，

铭记着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分摊比额表所根

据的基本准则，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艰难甚至危急的经济和财政状

况，

注童到每个会员国对联合国应负的义务，

再次嗡认衡量会员国实际支付能力的方法需要改

大会， 善，使分摊比额表更为公平合理，

瀑为关切通货膨胀造成费用增加，对联合国预算 认为需要避免连续两个比额表间个别会费分摊率
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预算有严重影响， 极端和过分的变动，

并关切联合国在某些发达国家境内支出费用，而

这些国家境内持续存在着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影

响到对所受损失并无任何责任的会员国，

认为为了弥补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所造成的重

大损失，需要另订程序，帮助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中

这两因素所引起的费用，

~A/36/641 。

注重到第五委员会内辩论会费委员会的报告时所

表示的各种意见，

1. 重申其过去所作决定：衡量会员国的支付能

力时，为避免只使用国民收入估计数订出不正常的分

摊比额，应当考虑到下列因素：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1 号><A/

36/11) 和 A/36/11/Add.1 和 Add.1/C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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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民平均收

入最低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应根据其特

殊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给予适当的照顾，

(b)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继续

存在，

(C) 对会员国支付能力有不利影响的条件或情

况I

(d) 会员国的收入主要依靠一项或少数几项产

品的特殊情况，

(e) 会员国取得外币的能力，

(f) 国民财富积累的概念；

(g) 会员国国家会计方法的不同，包括通货膨

胀率高低不同，及此种情况对国民收入统计数字比较

的影响，

2. 漕会费委员会制订一套关于会员国收集和提

供数据的准则，以确保委员会收到形式统一可作比较

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

3. 漕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衡量会员国实际支付能力的各种可行方法的详

尽研究报告，其中充分考虑到大会第 34/6B 号决议、

上文第 1 段所列全部因素、包括新的统计基准期间、

订正的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上限以及连续两个

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限额，

4. 决定在会费委员会履行上文第 3 段所列指示

之前，今后复核分摊比额表时应遵照下列准则 1

(a) 统计基准期应为十年，

(b) 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上限由 1,800

美元提高到 2,100 美元，宽减的变化率从 75％提高到

85%，以期至少部分抵补自上次订正宽减办法的数值

后因世界通货膨胀所受的影响 I

(C) 应当设法使个别分摊比率的增加幅度限制

在合理的水平内，在这方面，对于上次复核分摊比额

表时巳提高分摊比率的国家，应该采取对其有利的特

别措施，

(d) 鉴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极端艰难，

其个别分摊比率绝不应超出目前的水平。

B 

大会，

决议1

1981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1. 下列两国分别于 1980 年 8 月 25 日和 9 月 16

日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其会费分摊比率应如下1

会员国 百分比

津巴布韦....................................... 0.0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1 

1982 年，这些比率应并入大会 1979 年 10 月 25 日第

34/6A 号决议所订分摊比额表内 I

2. 1980 年，津巴布韦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应分别按 0.02％和 0.01％的九分之一的比率缴纳会

费，这项会费应按照q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 5.2 (c) 

记作杂项收入；

3. 1981 年，津巴布韦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应分别按 0.02％和 0.01％的比率缴纳会费，这项会费

也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 5.2(c) 记作杂项收

入，

4. 1980 年和 1981 年津巴布韦及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应缴的会费所用摊款基准与其它会员国相
同，但就大会 1979 年 12 月 3 日第 34/7 C 号决议和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 45A 号决议为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以及 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 35/115A 号决议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来说，该两国的缴款按照

大会指定其为哪一类缴款国而定，并应照历年按比例

计算

5. 津巴布韦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依照《联

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 5.8 的规定向周转基金预缴的款
项，应分别按核定基金数额的 Q.02％和 O．01％的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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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算在该两新会员国的摊款率并入百分比额表之

前，这些预缴款项应归入基金。

1981 年 12 月 18 日

笫 105 次全休会议

36/232. 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

大会，

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

豁免

意识到绝对必须使工作人员能够执行秘书长指定

他们承担的任务，不受任何会员国或本组织以外的任

何其他当局的干涉，

认识到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按照上

文序言部分第 2 段所述的文书，享有类似的特权和豁

免，

1. 呼吁把联合国或某一专门机构或有关组织的
工作人员加以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会员国，按照有关的

多边公约和双边协定所赋予的固有权利，使秘书长或

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能够探访该工作人员并与其谈

话，查明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包括主要的事实和正式

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35/212 号决议， 控罪，并使他能够协助该工作人员聘请法律顾问，又

回顺 1946 年 2 月 13 日«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 按照国际法和东道国同联合国或有关专门机构或有关

约;>, 81947 年 11 月 21 日«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 组织之间适用的双边协定的规定，承认秘书长或有关

约》及八959 年 7 月 1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 行政首长所称工作人员在职务上的豁免I

协定几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同各东道 2. 请秘书长和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保证工作人
国政府签订的协定， 员按照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联合国特权和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励 豁免公约汃 G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及《国际原子

又注意到联合国对政府当局逮捕和拘留联合国工

作人员事件所采取的一贯立场，

重申秘书长根据G宪章M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责

任和权限，

铭记着q联合国宪章凶第一百条规定各会员国承诺

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

影响其责任的履行，

又铭记着G宪章汁同一条中规定秘书长及办事人员

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

外其他当局的训示，

回顾国际法院已裁定各国际组织有保护其工作人

员的权力和责任，

又回顾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责任遵守各会员

国的法律和规章，

重申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 
＠第 22A(I) 号决议，

＠第 179(11) 号决议。

@A/C.5/36/31 。

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遵守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

3. 请秘书长把本决议提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专

门机构及有关组织注意，并请它们在发生上文第 1 段

所述原则或该组织工作人员的地位显然没有受到充分

尊重的情况时，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资料，

4. 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名义，就秘书

长或有关行政首长在依照多边公约及与东道国之间适

用的双边协定保护联合国或某一专门机构或有关组织

的工作人员方面未能充分履行其责任的一切情况，向

大会每届常会提交最新的综合年度报告。

1981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36/23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七次年度报

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A/

36/30 和 Corr.l) 。


